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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提出，《草案》对公众、
社会组织参与湿地保护定位不
足，应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和公
民保护湿地的 内 驱 力 。 在 湿 地
周 围 定 居 的 群 众 ，原 有 的 生 产
方式可能与保护湿地的初衷相
背 离 。 在 宣 传 教 育 的 同 时 ，还
需 要 一 定 的 嘉 奖 ，建 立 正 向 激
励 ，调 动 社 会 组 织 与 社 会 公 众
的积极性。江西理工大学教授
王 世进认为，应增加“对保护湿
地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
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公众参与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一个重要原则。除宣传教育外，
监督、检举、控告、提起公益诉讼
都是公众参与湿地保护的重要方
式，也是其他单行法规定的公众
参与方式。《草案》对公众参与仅
限于湿地保护宣传教育，贵州清
镇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罗
光黔认为，湿地保护法应对公众
参与进一步明确，鼓励公众行使
监督、检举权，鼓励社会组织提起
公益诉讼。

湿地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保

护湿地是典型的环境公益。面对
复杂的湿地生态环境问题，仅仅
依靠生态环境保护等行政执法部
门“单轨制”的湿地保护机制已显
得不够。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级高级法官、环境资源审判庭负
责人黄训荣认为，在行政执法手
段有限的情形下，由符合原告资
格的社会组织通过提起环境公益
诉讼的方式推动湿地保护，能够
弥补行政执法手段有限的不足，
形成司法和行政“双轨制”的湿地
一体化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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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媛媛

初春3月，冰雪已经融化。北京市海淀公园湿地里枯败的芦苇和残荷已经被清理完毕，原本郁郁葱葱的芦苇荡
已成了清清浅浅的小水池子。尽管水生植物没有发芽，但仍可以看得到这片小世界里的生机勃勃。

水、湿地与生命密不可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湿地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中国绿发会政研室近日牵头举办了“湿地保护法讨论会”，来自湿地生态领域、环境法领域、环境司法
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草案》如何修改，以及湿地保护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深度讨论。

湿地不仅是水资源的“贮存
库”和“净化器”，具有强大的水文调
节和循环功能，以及强大的降解污
染和净化水质功能，还是“物种基因
库”，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湿地的保护十分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
的湿地保护政策措施、管理制度
和技术标准相继出台，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已经将“湿地”单独设
为一级地类。正在征求意见的湿
地保护法是我国首次专门为保护

湿地而立的法。
在此之前，我国已有 28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湿地保
护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立了一
系列湿地保护制度，为湿地保护
立法提供了良好实践基础。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杨朝霞认
为，湿地保护法的制定，有利于我
们向国际社会传递我国对湿地保
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
心，有利于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绿色发展

智慧。
“湿地保护法的制定应强调

为湿地生态专门立法，要着力改
变过去‘重湿地资源利用，轻湿地
生态保护’的传统思维，解决湿地
生态保护修复法律保障不足的问
题，从生态空间、生态要素、生态
系统出发，逐步解决立法过程中

‘事实—事理—法理—法律’4 个
逻辑层面的基础性问题，切实弥
补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生态短
板。”杨朝霞说。

《草案》第二条对“湿地”的概
念进行了界定：湿地，是指具有显
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湿地和具有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生长功
能的人工湿地。并对法律适用做
出了规定。

多位专家认为，目前《草案》
对湿地的定义尚显模糊，可操作
性尚有不足。

“这可能会给后续管理和执法
带来诸多不便。”武汉大学环境法
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认为，湿地定义
可以湿地公约相关定义为准，根据

《国际湿地公约》，湿地是指自然
的或人工的，长久的或暂时的沼
泽地、湿源、泥炭地或水域地，拥

有静止或流动的水体，包括低潮
时水深不超过 6米的滨海水域。

“立法首先要做的是把湿地
的类型、分布、状况、问题等事实
调查清楚，然后以湿地保护修复
的科学原理和有关法理作为支
撑，站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绿色发
展的高度，运用娴熟的法律表达
技巧，建立覆盖全面、体系协调、
功能完备的湿地保护法律制度体
系。”杨朝霞说。

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赵鹏认
为，《草案》除了应增加红树林和
泥炭湿地类型外，还应该对滨海
湿地、内陆的河湖和滩涂湿地等

作专门表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国际部 Linda提出，希
望“小微湿地”能在《湿地保护法》
中占有一席之地。

小微湿地涵养着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却极易受到城市建设的
侵占。2018 年，中国政府在加入

《国际湿地公约》26 年后，首次提
出了“小微湿地保护”决议草案，
呼吁世界各国保护小微湿地。这
一草案已在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
上获通过、生效。因此，保护湿地
不仅因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生
态意义，同时也是履行国际公约
的需要。

如何修复受损的湿地？2017
年，中办国办发布《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方案》，2020 年，生
态环境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推动生
态损害赔偿实践深入。立法层
面，湖南省委省政府于 2020 年 12
月出台《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规定》，对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作
出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要求，
受损湿地在无法修复或者无法完
全修复的情况下，责任主体承担赔
偿责任。通过地方立法，对生态损

害赔偿做出了明确规定。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李

爱年、长沙环境保护技术学院副
教授陈勇均建议，将《草案》修改
为：“非法占用、开采、开垦、填埋、
排污等活动导致湿地破坏的，责
任主体应当自行或者委托他人实
施修复；在规定期限内未修复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
村等有关部门可以自行或者委托
他人实施修复，所需费用由责任
主体承担。受损湿地无法修复或
者无法完全修复的，责任主体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主体变更的，
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主
体负责修复。”

杨朝霞认为，《草案》要细分
湿地修复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不同情形。
因为合法占用、开采、开垦、填埋、
排污等活动导致湿地破坏的（如
合法采矿造成湿地破坏的），也可
能需要承担湿地修复责任，并非
违法主体才承担修复责任。借鉴
和吸收《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的规定，细化政府承担兜底修复
责任的具体情形。

◆本报见习记者丁波
记者蔡新华 通讯员吴滨

上海市静安区生态环境局
近日有效推进完成了一起生活
污水排入外环境地表河道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事宜。成功实现
静安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零的突破。

养老院排水井通过河
堤防汛墙渗漏，导致河水
污染

去年 8 月下旬，静安区河道
水政管理所河道巡查员在河道
巡查时发现，夏长浦鲍家桥段
北 从 溢 流 坝 起 向 南 约 60 米 距
离，位于这一地域的某养老院
专用岸段范围内浆砌块石防汛
墙多处出现渗漏现象。渗漏处
有乳白色水体流出，近渗漏处
水 体 呈 乳 白 色 ，浑 浊 且 有 臭
味。巡查员迅速将这一情况上
报。

河道水政管理所随即安排
养护作业人员现场取渗漏水样
送检，经与 8 月初上下游断面水
质监测数据比对，氨氮总磷均
出现大幅超标情况，初步判断
此段河道水质受到污染。

为防止污染水体进一步扩
散，河道养护单位在防汛墙上
做好标记并组织拦截隔离。

2020 年 9 月 14 日 ，静 安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接 到 区 河 道 水 政
管 理 所 反 映 相 关 情 况 后 ，于
当 日 下 午 联 合 水 务 、城 管 等
多 部 门 开 展 联 合 现 场 调 查 。
之 后 又 会 同 市 政 配 套 中 心 、
河 道 水 政 管 理 所 等 部 门 作 进
一步现场勘查。

经查，涉事企业为某酒店
管理公司，2019 年 5 月起开始从
事长租式老年公寓的经营，项
目包含 3 幢建筑，建筑面积 4600
多平方米，月排水量约 900吨。

经后续多次联合调查现场
挖掘发现，这家单位 A 栋西侧
紧邻河道防汛墙处一排水井内
北侧墙体有裂缝，排水井内积
水通过裂缝渗入一沿防汛墙的
积 水 坑 中 。 通 过 现 场 示 踪 调
查，这一积水坑中积水通过防
汛 墙 渗 漏 至 西 侧 夏 长 浦 河 道
内，引起河道水质异常。

区环境监测站对这处积水

采样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这处渗漏污水中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氮、总磷超标，超标达
到 3 倍-5 倍左右。针对这家单
位超标排放污水的违法行为，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责 令 其 立 即 整
改，并立案查处。

各部门密切协作，确
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工作顺利完成

鉴于案件属于损害事实简
单、责任认定无争议、损害较小
的案件，相关单位通过采用简
易程序委托专家评估的方式，
完成了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在赔偿协议磋商环节，区
政府指定的赔偿权利人代表区
建设管理委，专门委托彭浦镇
人民政府组织磋商，并邀请区
生态环境局、区司法局、区人民
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见
证。磋商会议基于“应赔尽赔”
原则，由鉴定评估专家组出具
评审意见，赔偿权利人代表主
动与赔偿义务人某酒店管理公
司就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
责任承担、赔偿履行方式及期
限、修复方式、修复后评估等具
体内容进行磋商，通过协议的
方式约定明确。

赔偿义务人表示，深刻认
识损害环境行为的后果，愿意
积极履行赔偿协议内容，承担
环境修复责任。

“打破生态环境部门单打
独斗的局面。”静安区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在总结本案有益
探索和特色亮点时介绍道。

本案主要涉及河道水环境
损害问题，根据《静安区生态环
境 损 害 赔 偿 制 度 改 革 实 施 方
案》职责划分，由区政府指定区
建设管理委作为赔偿权利人代
表具体负责本案件赔偿工作。
在各环节部门间联动协同充分

发挥了作用：河道污染情况发
生后，河道养护部门立即与区
生态环境局取得联系，区生态
环境局执法大队与城管、水务
等 部 门 随 即 密 切 协 作 展 开 调
查；启动赔偿程序后，区生态环
境局统一协调本案赔偿相关工
作，区司法局协调做好赔偿协
议磋商，区财政局指导赔偿资
金管理工作，区人民检察院对
磋商工作开展监督，彭浦镇政
府落实属地责任，配合参与本
案调查并组织磋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行政
处罚同步推进。本案同时涉及
赔偿义务人因违法行为被立案
查处的情形，积极探索了行政
处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的衔接，根据 11 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
见》，区生态环境局在行政处罚
裁量过程中，综合考虑涉案企
业开展生态环境修复的情况，
酌情调整裁量金额，鼓励赔偿
义务人积极担责。

将水质指标修复作为环境
修复目标。本案注重与执法取
证的联动，前期运用无人机航
拍、示踪剂追踪等执法新手段，
查明污染者及污染缘由，为后
续明确环境修复目标以及顺利
开展磋商奠定了基础。

本案以不得低于这一河道
原有水质标准的要求，制订水
质修复方案，对污染的水体实
施水生态修复，水质目标明确
为地表 IV 类水标准，且透明度
在 1.5 米以上，河底沉水植物覆
盖。同时，要求赔偿义务人委
托第三方资质单位监督监理，
在修复结束后限期提供第三方
监理验收报告，并要求组织第
三方对修复结果进行评价，出
具生态环境修复及治理效果评
估报告。

某养老院污水渗漏污染河道，

七个部门协作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工作

上海静安区首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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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养护作业人员现场提取渗漏水样。 本报通讯员吴滨摄

从近几年查处 的 在 线 监 测
数 据 造 假 案 件 看 ，绝 大 多 数 是
企 业 明 知 犯 法 ，仍 然 铤而走险，
最终受到法律严惩，教训十分深
刻。上述案件中，彩虹庄印染有
限公司对干扰自动监 控 设 施 有
何后果非常清楚。

一些企业为何敢于触碰红线
底线，究其原因，一是利益驱使，违
法排放能节省大量的污染治理费
用，巨大的诱惑容易“迷人眼”；二是
侥幸心理，全市范围内在线监控企
业数量很大，仅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就有 100多家，个别企业总以为
不会那么凑巧被抓；三是基于在线
自动监测设施工作原理，不法分子
寻找可乘之机。

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开展专项
检查、交叉检查等手段，严打在线数
据造假。在线监测如何才能发挥
出更大的监督“震慑力”？首先要提
升研判加强联动。在线自动监测
弄虚作假的种种手段表明，提升监
控数据分析研判能力，加强业务人
员专业知识学习和培训，特别是加

强分钟值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让数
据造假无所遁形。同时，进一步加
强司法联动，由公安部门对涉案人
员现场布控，为生态环境部门的现
场取证提供关键的支撑作用，提升
生态环境执法的威慑力。

其次要集中力量专业破局。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专门成立污染
源自动监测数据标记和电子督办
工作专班，按照“互联网+统一指
挥+综合执法”非现场监管执法模
式，压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落
实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督促企
业自证清白、守法排污。

最 后 要 以 案 说 法“ 敲 山 震
虎”。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会同绍
兴电视台直击执法现场，曝光企
业违法情况，及时在微信公众号
发布案件警示信息，同时全年评
选“十大案件”在报纸刊登。结合
浙江省“六稳”“六保”要求，在给
企业送温暖的同时发放警示宣传
单，形成点、线、面全维度推送、全方
位普法的综合格局，帮助企业真正
省下“智商税”。

强势围剿，企业为何还敢投机？
孙良才

▇案例剖析▇案里案外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8
日，浙江省绍兴市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对彩虹庄印染有
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按
标准设计的外排池凭空多出
了一个铁罐。执法人员顺藤
摸瓜，找到了“猫腻”所在。

近日，绍兴市生态环境
局将这起涉嫌干扰自动监测
设施运行案件线索移送至公
安部门。

这家单位外排废水通过
一根总管纳管排放，外排总
管 上 设 置 有 在 线 监 测 取 样
管，但这家企业设了两个外
排池，分别是生化（水泥）外
排池和铁罐外排桶。铁罐外
排桶上沿接入粗细两根排水
管，粗的一根未有废水排入，
细的一根有无色透明液体排
入铁罐外排桶。经询问，细
的排水管连接自来水管。原
来 ，铁 罐 外 排 桶 是 用 来“ 作
弊”的工具，在线监测取样管
采样时将铁罐内浓度达标的

废水外排，在线监测取样管
不工作时，则将生化外排池
内浓度高的废水外排。通过
这种方式达到高浓度废水偷
排目的。

检测结果显示，生化外
排池、铁罐外排桶浓度相差
较大。这家企业污水处理站
负责人陈某炎承认，此装置
是为外排污水 COD 在线数
据达标特意安装的自动监测
干扰设施。

彩虹庄印染有限公司属
于《绍兴市 2020 年度重点排
污单位名录》企业。《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条第七款规定，“重点排污单
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
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
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应
负刑事责任。

孙良才

涉嫌干扰自动监测设施运行

绍兴一印染企业

难逃刑事责任

案 里
案 外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 李镇海
舒龙西十堰报道 湖北省十堰市
近日由市林业局牵头，联合市政法
委、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交
通运输局、网信办、市场监管局、十
堰海关等7个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联
合开展“清风行动”，严厉打击野生
动物非法贸易等违法犯罪行为。

行动重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重点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
主要包括非法捕杀候鸟等陆生野

生动物和采取“电毒炸”、“绝户
网”、“三无”船舶等方式非法捕捞
水生野生动物的；非法出售、收
购、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特别
是象牙、犀角、虎（豹）骨（皮）、穿
山甲片、赛加羚羊角、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海马等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的；非法食用野生
动物的；非法捕捞汉江流域重点
水域天然渔业资源的；非法进出
口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二是重

点打击或整治的区域场所。主要
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地、国有林场、
候鸟集中越冬地、江河湖泊等涉及
非法捕猎（捞）野生动物的区域；电
商、直播、短视频、社交等交易野生
动物或提供相关交易信息的互联
网平台与互联网应用；农贸市场、花
鸟市场、养殖场（户）、宾馆饭店、加
工厂等实体场所；进出口口岸等走
私野生动物活动高发的区域；汉
江流域重点捕捞水域。

本报讯 辽宁省葫芦岛市日
前出台《葫芦岛市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开启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监督新模式。《办法》明确，通过“有
奖举报”的方式，鼓励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对发生在本市内的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办法》根据违法行为的危害
程度和发现的难易程度，将举报
奖 励 标 准 细 分 为 3 个 档 次 。 其
中，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
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等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一经查实，给予举报

人 5万元奖励。
此外，《办法》还明确了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途径有电话、
微信、电子邮件、来信来访等，举
报人通过指定途径实名对违法事
实举报的，经查实并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后均可获得相应的奖
励。 张勇

葫芦岛提高奖励举报金额
举报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违法行为可奖励 5万元

十堰八部门联合开展“清风行动”
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违法犯罪行为

法治动态


